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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弘元绿色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对 2025 年度募集资金

的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做如下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792 号”文核准，于 2020

年 6 月采取优先配售和公开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股东和社会公众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 665 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期限为 6年。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募

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66,500 万元，扣除相关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10,464,622.64 元

(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654,535,377.36 元。

截止 2020 年 6 月 15 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可转债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20]000272 号”验资报

告验证确认。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以前年度金额 本期金额 累计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期初余额） 654,535,377.36 654,535,377.36
减：购买理财产品 475,000,000.00 511,000,000.00 986,000,000.00
加：理财产品到期赎回 365,000,000.00 484,000,000.00 849,000,000.00
加：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 2,843,608.97 2,408,345.47 5,251,954.44
减：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150,104,857.78 150,104,857.78

减：置换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

付资金
239,857,969.29 239,857,969.29

减：使用募集资金 137,510,779.80 137,510,779.80



项目 以前年度金额 本期金额 累计金额

加：利息收入减除手续费 6,788,099.65 65,897.83 6,853,997.48
期末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6,693,479.11 2,167,722.41 2,167,722.41

（二）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607 号”文核准，于

2021 年 2 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290.0763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 131.00 元，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 299,999.9953 万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

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23,773,491.28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976,226,461.72 元。

截止 2021 年 2 月 1 日，本公司上述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21]000071 号”验资报告

验证确认。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以前年度金额 本期金额 累计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期初余额） 2,976,226,461.72 2,976,226,461.72
减：购买理财产品 7,231,300,000.00 7,231,300,000.00
加：理财产品到期赎回 7,001,300,000.00 7,001,300,000.00
加：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 42,569,790.43 42,569,790.43
减：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369,295,952.39 369,295,952.39
减：置换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

支付资金
1,877,160,755.00 1,877,160,755.00

减：使用募集资金 545,647,386.83 545,647,386.83
加：利息收入减除手续费 7,538,194.16 2,152.64 7,540,346.80
期末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4,230,352.09 2,152.64 4,232,504.73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公司募集资金专

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

（一）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2020 年，本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无锡分行、中国农业银行无锡滨湖支

行以及南京银行无锡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与保荐



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上述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2020 年，子公司弘元新材料（包头）有限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包头

分行、华夏银行包头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于 2020 年 6 月 28 日与本公

司、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上述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

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

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并要求

保荐代表人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至少进行现场调查一次。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备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无

锡分行
84010078801700001076 356,700,000.00 已销户

中国农业银行无锡滨

湖支行
10655001040235729 150,000,000.00 已销户

南京银行无锡分行 0401290000001091 150,000,000.00 已销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包

头分行
49010078801400001361 1,229,995.57 活期

华夏银行包头分行 14650000000759934 937,726.84 活期

合 计 656,700,000.00 2,167,722.41

（二）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2021 年，本公司在招商银行无锡分行、南京银行无锡分行、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无锡分行、中国光大银行无锡分行、中国农业银行无锡滨湖支行以及宁波银

行无锡洛社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于 2021 年 2 月 18 日与保荐机构国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上述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21

年，子公司弘元新材料（包头）有限公司在兴业银行包头分行高新支行、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分别于 2021 年 5 月 24

日、2021 年 6 月 24 日与本公司、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上述各银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

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

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并要求保荐代表人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至少

进行现场调查一次。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备注



招商银行无锡分行 510902427110605 600,000,000.00 1,176,579.83 活期

南京银行无锡分行 0401240000001282 550,000,000.00 已销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无锡分

行
84010078801100001264 650,000,000.00 已销户

中国光大银行无锡分行 39920188000657086 427,999,953.00 6,932.09 活期

中国农业银行无锡滨湖支

行
10655001040237220 400,000,000.00 2,477,354.02 活期

宁波银行无锡洛社支行 78150122000034683 350,000,000.00 已销户

兴业银行包头高新支行 593030100100072749 570,820.28 活期

中国民生银行包头分行 632982762 818.51 活期

合 计 2,977,999,953.00 4,232,504.73

三、2025 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5 年度，本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实际使

用募集资金。

2、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5 年度，本公司 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实际使用募

集资金。

详见附表《2025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置换情况

2020 年 6 月 28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

民币 150,104,857.78 元 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150,104,857.78 元。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无锡

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

（大华核字[2020]006094 号）。公司已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划转了上述募集资

金。

2、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置换情况

2021 年 2 月 19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人民币 369,295,952.39 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369,295,952.39 元。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无锡

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

（大华核字[2021]001354 号）。公司已于 2021 年 2 月 22 日划转了上述募集资

金。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5 年度，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1 年 2 月 19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将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250,000 万元（含），有效期自本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董事会召开之

日止。除前述调整外，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确定的《关于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包括但不限于期限、循

环滚动使用方式、投资品种、实施方式等。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国

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2022 年 3 月 8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建

设和正常经营业务的前提下，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 万元（含）的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适当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

或存款类产品，投资产品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滚

动使用。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发表了同意

意见。

2023 年 4 月 26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建设和

正常经营业务的前提下，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 万元（含）的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适当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或存

款类产品，投资产品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



用。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2024 年 4 月 25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建

设和正常经营业务的前提下，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含）的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适当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

或存款类产品，投资产品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滚

动使用。公司监事会、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2025 年 4 月 29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建

设和正常经营业务的前提下，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8,000 万元（含）的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适当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

或存款类产品，投资产品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滚

动使用。公司监事会、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签约方 产品名称 收益类型 投资日期 投资金额
投资期限

（天）
投资收益 期末金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额存单 保本固定收益 2023-9-8 160,000,000.00 以实际赎回

日为准
160,000,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额存单 保本固定收益 2023-10-8 40,000,000.00 以实际赎回

日为准
40,000,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额存单 保本固定收益 2024-2-19 30,000,000.00 以实际赎回

日为准
30,000,0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包头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2024-11-27 110,000,000.00 90 550,0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包头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2025-3-3 100,000,000.00 28 182,777.78

华夏银行包头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2025-3-3 36,000,000.00 182 439,791.77

华夏银行包头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2025-4-3 21,000,000.00 90 114,953.4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包头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2025-4-7 80,000,000.00 90 450,000.00

华夏银行包头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2025-7-4 21,000,000.00 88 106,323.2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包头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2025-7-7 80,000,000.00 94 388,444.44

华夏银行包头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2025-9-4 36,000,000.00 85 176,054.79

华夏银行包头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2025-10-9 21,000,000.00 113 21,000,0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包头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2025-10-13 80,000,000.00 92 80,000,000.00

华夏银行包头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2025-12-3 36,000,000.00 86 36,000,000.00

合计 851,000,000.00 2,408,345.47 367,000,000.00



（五）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2025 年度，本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的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2025 年度，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

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5 年度，本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

项目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0 年 6 月 28 日，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投资

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子公司弘元新材料（包头）有限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

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涉及的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公司监事会、

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

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募投项目 5GW 单晶硅拉晶生产(二期)项目所需资金后

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至公司非募集资金账户的金额为人民币 239,857,969.29

元。

2021 年 2 月 19 日，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投资

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弘元新材料（包头）有限公司使

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涉及的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募投项目 8GW 单晶硅拉晶生产(二期)项

目所需资金后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至公司非募集资金账户的金额为人民币

1,877,160,755.00 元。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或募投项目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

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况。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

结论性意见

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弘元绿能公司募集资金

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2025

年 5 月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弘元绿能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人或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

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和公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对募集资金

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公司披露情况一致。

附表：《2025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特此公告。

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4 月 29 日



附表 1-1

2025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一）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

编制单位：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5,453.5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注 1 —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2,747.3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目，含部分

变更（如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诺投

入金额(1) 注 2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

(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注 3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5GW 单晶硅拉晶生产

(二期)项目
同承诺投资项目 65,453.54 65,453.54 65,453.54 52,747.36 -12,706.18 80.59% 2020年 7月 -1,808.99 注 4 否

合计 — 65,453.54 65,453.54 65,453.54 52,747.36 -12,706.18 — — -1,808.99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

品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

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投项目部分尾款尚未支付，公司将加强对相关项目付款进度的监督，使募投项目按计划进行付款，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 4：公司“5GW 单晶硅拉晶生产项目（二期）”于 2020年 7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已运营超 5年，截至 2024年度，该项目效益实现情况均达预

计效益；随着近年来光伏行业阶段性产能过剩与供需错配的矛盾持续存在，产业链各环节产品价格持续承压，导致该项目本年度亏损。



附表 1-2

2025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二）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编制单位：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97,622.6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注 1 —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79,210.4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目，含部分

变更（如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注 2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注 3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8GW 单晶硅拉晶生产

(二期)项目
同承诺投资项目 207,622.65 207,622.65 207,622.65 188,925.44 -18,697.21 90.99% 2021年 12月 -1,352.14 注 4 否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同承诺投资项目 90,000.00 90,000.00 90,000.00 90,284.97 284.97 100.32% — — — —

合计 — 297,622.65 297,622.65 297,622.65 279,210.41 -18,412.24 — — -1,352.14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投项目部分尾款尚未支付，公司将加强对相关项目付款进度的监督，使募投项目按计划进行付款，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 4：公司“年产 8GW单晶硅拉晶生产项目”于 2021年 12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已运营近 5年，截至 2024年度，该项目效益实现情况均达预计效

益；随着近年来光伏行业阶段性产能过剩与供需错配的矛盾持续存在，产业链各环节产品价格持续承压，导致该项目本年度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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